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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保险合同各方理解并同意： 

(a) 本保险单不承保当地运营机构位于保险人未获许可经营地区或根据规章制度或其他规定未

获许可提供赔偿的地区； 

(b) 为免生疑问，当地运营机构不在本保险单的承保范围内，也不享有本保险单规定的权利； 

(c) 保险人和被保险母公司同意，被保险母公司对当地运营机构拥有控制权，从而被保险母公

司从当地运营机构的持续运营中获得经济利益，或因当地运营机构在其业务运营中发生的

经济损失而受到损害；  

(d) 如果当地运营机构遭受了本保险单应赔偿的经济损失，且本附加条款适用，保险人应仅对

被保险母公司进行赔偿，向被保险母公司支付的赔偿金额相当于当地运营机构在本保险单

承保范围内应赔偿的经济损失的金额； 

(e) 如果当地运营机构存在有效的本地保险单，且该本地保险单有利于并涵盖当地运营机构的

利益，那么： 

(i) 应支付给被保险母公司的赔偿金将扣除根据该本地保险单以赔偿方式或通过向任何第

三方追偿的方式实际收到的或当地运营机构有权收到的任何金额； 

(ii) 本保险单不得就适用于该本地保险单的任何免赔额、自负额或其他自保额提供任何赔

偿； 

(iii) 对于任何本地保险单因违反保单保证条款、先决条款或条件而未能获得赔偿的本地运

营机构本保险单不提供任何赔偿； 

(iv) 在本保险单提供任何保障之前，应先恢复本地保险单的责任限额或保险金额； 

(f) 如果本地保险单的保险人破产，并因此无法全额支付当地运营机构应得的任何有效金额，

则保险人可全权决定根据上述(d)和(e) 对被保险母公司提供保障； 

(g) 保险人在本附加条款项下的责任应包含在适用的责任限额之内，而不超出适用的责任限额； 

(h) 如果任何当地运营机构的财务损失根据本保险单得到赔偿，被保险母公司应 

(i) 根据本保险单条款报告、通知和支付任何免赔额； 

(ii) 履行本保险单项下所有其他义务，并安排当地运营机构采取任何必要措施履行此类义

务； 

(iii) 配合并充分报告所有对保险人的索赔； 

(iv) 应要求及时向保险人提供所有信息、文件和记录； 

(i) 保险人应代位享有被保险母公司的所有权利和补救措施； 

(j) 如果根据本保险单和/或任何本地保险单支付的任何款项超出责任限额，被保险母公司应向

保险人偿还保险人和本地保险单支付的超出责任限额的所有款项。 

就本批单而言 



控制权是指超过当地运营机构 50%或超过当地运营机构 15%的所有权、衡平法权益或财务权益，

前提是此类权益实际上是当地运营机构的最大权益。 

经济损失是指当地运营机构在保单有效期内因首次向当地运营机构提出索赔而遭受的损失或责

任，如果该损失或责任由指定被保险人承担，则根据本主保险单的条款和条件，本主保险单应

予承保。 

当地运营机构是指被保险母公司控制的、在海外管辖区开展可保业务的任何子公司，且该海外

管辖区域不允许本保险单提供非注册保险。 

被保险母公司指<<母公司>>，即保险明细表上的指定被保险人； 

非注册保险是指在某一司法管辖区签发的保险单，该保险单承保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可保风险，

而保险人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没有签发保险单的执照或授权。 

除非本附加条款中另有定义或说明，本附加条款中使用的所有其他词语均与本保险单中赋予这

些词语的含义相同。 

本保险单的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 


